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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72）

調整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授予股票期權行權價格和數量

茲提述 (i)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5月25日
有關建議採納 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及建議據此進行授予股票期權
之公告，(ii)日期為2022年8月4日有關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之通函（「通
函」）；及 (iii)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8月25日之表決結果公告內容有關（除此
之外）股東通過採納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除另有定義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該通函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緒言

鑒於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中確定的3名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已辭職，
公司決定取消上述人員的激勵資格，合計 10.5萬份股票期權。根據本公
司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的授權，本公司召開第五屆董事會第
四十八次會議對本計劃的授予股票期權激勵對象名單和授予權益數量
進行了調整。調整後，本計劃對象人數由 113名變更為110名，授予的股
票期權數量由217.00萬份調整為206.50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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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利潤分配預案在本公司於2022年6月15日召開的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
2022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及 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上獲
股東批准。根據 2021年利潤分配預案，本公司以實施年度利潤分配時股
權登記日當天的本公司總股本為基數，以未分配利潤向全體股東每十
(10)股派發現金股息人民幣 3.0元（含稅），同時以公積金轉增股本向全體
股東實施十 (10)股轉增四 (4)股。於 2022年9月5日，董事會審議並批准關
於調整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相關事項的決議案。

調整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股票期權行權價格和數量

實施 2021年利潤分配預案後，本公司向全體股東就每10股現有股份轉增
4股新股份，並就每10股股份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 3元（含稅）。

行權價格的調整

根據 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若股票期權在行權前，本公
司發生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事宜的，本公司需
按下述公式調整行權價格：

P＝P0÷（1＋n）

其中：P0為調整前的行權價格；n為每股的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
紅利、股份拆細的比率；P為調整後的行權價格。

股票期權數量的調整

根據 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若股票期權在行權前，本公
司發生資本公積轉贈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事宜的，本公司需
按下述公式調整股票期權數量：

Q＝Q0×（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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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0為調整前的股票期權數量；n為每股的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
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經轉增、送股或拆細後增加
的股票數量）；Q為調整後的股票期權數量。

基於上文所述，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股票期權數量應調整為
289.10萬份，行權價格調整為每份人民幣 84.90元（「調整」）。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意見

經核查，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公司調整 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
計劃擬授予激勵對象人數、行權價格及數量的相關事項，符合《上市公
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符合《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
計劃（草案）》的規定，所作的決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且程序合法、合規，
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的情形。綜上所述，我們同意公司對
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擬授予激勵對象人數、行權價格及數量進行調整。

監事會的核查意見

經審核，本公司監事會認為本次對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擬授予激勵
對象人數、行權價格及數量進行調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
等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的情形，同意將股票期權行權價格由118.86元╱份（A股）調整為84.90元╱份（A

股），股票期權數量由206.5萬份調整為 289.10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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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的法律意見

律師認為，公司本次調整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已經取得現階段必要
的授權和批准，履行了相應程序，符合《管理辦法》和《激勵計劃（草案）》的
相關規定；本次調整的原因、方法及調整後的行權價格符合《管理辦法》
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本次調整不會對
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

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江西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
生、鄧招男女士及沈海博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建國先生及楊娟女士；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金本先生、黃斯穎女士、徐一新女士及徐
光華先生。


